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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附件請至本部附件下載區 http://DOCDL1.moi.gov.tw/DL/DL1/DLI100.aspx 以

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。) 識別碼：H1VHERFB

主旨：檢送「新住民公民權」電子宣導文宣及懶人包各1份，惠

請協助轉知所屬加強宣導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增進新住民對於選舉權、罷免權、公民投票權與捐贈政

治獻金等公民權之認識，本部爰製作「新住民公民權」電

子宣導文宣及懶人包，惠請協助公告於機關或所屬網站加

強宣導。另為擴大宣導效益，本部並於民政司網站設置「

新住民公民權」專區(網址：http://www.moi.gov.tw/dca

/03download_001.aspx?sn=03&page=0)，集中放置「新住

民公民權」電子宣導文宣、懶人包、人權教材及公民參政

相關法規等資料提供查詢及下載使用，亦請轉知所屬廣為

宣導運用。

二、本部對旨揭電子宣導文宣亦規劃印製海報及A4文宣，將俟

印製完成後另案函送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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